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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20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3 年 3 月 21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有限公司收到国

家交通运输部交函规划[2013]68 号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安排珠海港汇

通物流园区项目建设资金的函》。来函称，珠海属于《国务院关于印

发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通知》中确定的地方性物流节点城市，珠

海港汇通物流园区项目总规划占地 100000 平米，分为公共仓储区、

综合信息中心、货物堆存区和停车维修区 4 个功能区，属于具有货运

枢纽功能的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。经审查，按照交通运输部“十二五”

期公路货运枢纽（物流园区）投资补助标准，交通运输部对汇通物流

园区安排补助资金 3000 万元，用于公共停车场、综合信息交易中心、

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，补助资金将根据项目进展情

况在年度计划中安排。 

汇通物流园一期项目已于 2011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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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，可做到贴身为货主提供一站式门对门的服务及其他增值物流服

务；同时，也将为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抢占市场先机，拓展潜在

客户、扩大和增加中转货物仓储和装卸运输量奠定良好基础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该项补助资金属于与资产相

关的政府补助，计为递延收益。在项目建成、验收并投入运营后按照

专项补助资金所形成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进行分期确认收益。 

该项资金对公司当期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但对公司未来的业

绩将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3 年 3 月 23 日 

 


